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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保护自费出国留学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对自费出国留学中介

服务的管理，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以下简称中介服务）系指经批准的教育服

务性机构通过与国外高等院校、教育部门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合作，开展的与我国

公民自费出国留学有关的中介活动。 

  第三条 申办中介服务业务的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法人资格的教育机构或教育服务性机构； 

  (二)有熟悉我国和相关国家自费留学政策并从事过教育服务性业务的工作

人员； 

  (三)与国外教育机构已建立稳定的合作与交流关系； 

  (四)有必备的资金，能在学生经济利益受损时保障其合法权益，按协议予以

赔偿。 

  第四条 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属于特许服务行业。申办中介服务业务的机

构应当向其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

报教育部商公安部进行资格认定。通过资格认定的机构应当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办理企业登记注册手续。同时到机构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备案。 



  第五条 申办中介服务业务的机构在提出申请时应当报送以下材料： 

  (一)申请书； 

  (二)法人资格证明； 

  (三)办公条件、办公地点、业务人员情况； 

  (四)与国外机构交流与合作情况； 

  (五)资金和固定资产有效证明； 

  (六)拟开展中介服务的业务范围和计划等。 

  第六条 中介服务的业务范围包括：相关的信息和法律咨询、代办入学申请、

提供签证服务、进行出国前的培训等。 

  第七条 中介服务的主要对象为已完成高级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后申请自

费出国留学的中国公民。在校大专以上学生自费出国留学需符合《关于自费出国

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教留〔1993〕81号）的规定。 

  中介服务机构的业务活动应当在本地区进行，开展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业务活动需经教育部商公安部批准。 

  第八条 中介服务机构应当直接与国外高等院校和教育机构签订有关合作

协议并报送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九条 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与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签订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协

议书，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第十条 中介服务机构开展中介服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宗旨，遵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贯彻执行自费出国留学政策，收费合理。 

  第十一条 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可持中介服务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明和国外邀

请函，依法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申办护照。其中具有大专以上

学历人员，在申办护照时应当同时出具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有关证明材料。 

  第十二条 发布有关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广告，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

市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对不具备上述批准文件或与批准文件不符的广

告，不得设计、制作、代理和发布。对违反上述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

有关责任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予以处罚。 

  第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主管部门会同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对本地区的中介服务机构实施管理和监督。对从事非法经营的中介服务机构，

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同时报教育部商

公安部批准后取消其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资格。限期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

办理注销登记下不办理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第十四条 本规定发布前已经有关部门批准（包括已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

册）可开展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的机构应当停止相应业务，并按本规定重新办

理审批手续。未经资格认定和企业注册的机构均不得以任何方式从事自费出国留

学中介服务活动。对擅自开展此类业务的机构，由各地教育主管部门会同当地公

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教育部、公安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